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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乃是國家重要之構成要素。台灣地狹人稠，隨
著社會經濟蓬勃發展、人民投資觀念的改變，有限
之土地資源需求日益殷切，價值不斷攀升，如何適
時適度的活化土地資源，以抑制不動產價格的飆漲，
即成為我國政府當局當前之重要任務之一。 

 



土地開發之意涵 
 

傳統之土地開發意涵 

  =>買地賣地、買地蓋房屋或合建及毗
鄰地之整治 

 

現今之土地開發方式著重 

 於開發過程中積極增加土地之價值
或係降低土地之成本 

 

 

 



增值型之土地開發方式 
 

土地分區使用變更 

土地重劃 

 市地重劃 

公辦 

私人承辦 

 農地重劃 

區段徵收 

土地改良 



市地重劃 
 

法規依據 

 

市地重劃之目的 

 

市地重劃之發動主體 

 

市地重劃之效益 

 



區段徵收 VS. 市地重劃（1/5） 

 



區段徵收 VS. 市地重劃（2/5） 



區段徵收 VS. 市地重劃（3/5） 



區段徵收 VS. 市地重劃（4/5） 



區段徵收 VS. 市地重劃（5/5） 



開發土地之權屬 
 

公有土地 

 公有供公用土地 

 公有非供公用土地 

私有土地 



公有非供公用土地之通常開發方式 
 

通常由土地之所有權人依自己之自由意願對土地
加以使用、收益。 

當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具備開發利用之能力，乃由
國家保有所有權，將其使用權授與人民進行開發
利用，以活化非供公用之公有土地，並且增加國
庫收入，造就政府與民間企業雙贏的局面。 



調和社會利益及促進國家資源之有效利用的土
地開發方式 

 

委託開發 

合作(聯合)開發 

合 建、委建 

BOT等 



公有非供公用土地之特別開發利用方式 

為公務、公共用而撥用、借用 

非為公務、公共用有 

轉讓所有權模式 

  讓售 

  專案讓售 

  標售 

  現狀標售 

  交換 

  放領 

授予使用權模式 

  租任契約 

  設定地上權 

信託模式 

 



設定地上權模式 
 

公有土地經營及管理原則頒布前： 

公有土地經營及管理原則頒布後 

 =>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 

 =>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法律本質：屬行政之私法上財產管理行為 

與民法租賃權及地上權之異同 

設立 

效力 

轉讓 

保護 

解消 



設定地上權模式之 

  優點 

  缺點 

設定地上權之程序 

 除因政策需要主辦機關報經行政院財政部以專
案核定外，由執行機關公開招標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併同業務招商公開招標為原則 

 



民法租賃 VS. 民法地上權 VS. 國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1/5) 



民法租賃 VS. 民法地上權 VS. 國有非公用土
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2/5) 



民法租賃 VS. 民法地上權 VS. 國有非公用土
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3/5) 



民法租賃 VS. 民法地上權 VS. 國有非公用土
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4/5) 

民法租賃 民法地上權 國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作業
要點 

9. 權利之轉讓、
擔保、出租 

原則上不得轉讓、
不得設抵、轉租
(例外)  

得轉讓(民法第
838條第一項) 、
設抵(民法第882

條) 、出租 

得一部(要點19)

或全部(要點18)

轉讓 

出租供建築->X 

    (要點14) 

出租供非建築 

     公開招標 

     專案辦理 

抵押權設定(要點
21) 

信託(要點20) 

10. 使用他人之
物的維護修理 

原則上由出租人
為之(民法第429

條) 

原則上土地所有
權人不負維修之
義務 

 

 

 



民法租賃 V S. 民法地上權 VS. 國有非公用
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5/5) 

民法租賃 民法地上權 國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作業
要點 

11. 風險分配 出租人承擔不可
抗力之滅失風險
(民法第435條) 

由地上權人承擔
(民法第837條) 

12. 優先購買權
有否？ 

民法第426之2條 土地法第104條 

13. 權利之保護
救濟 

民法第962條 

債法上之救濟 

相鄰關係法理 

民法第767條第
二向準用第一項 

債法上之救濟 

14. 終止之原因 法定 / 約定 法定 / 約定 要點22 

15. 終止之法效 民法第431條 民法第839條及
第840條 

無償移轉為國有
(要點23) 

例外(要點23II) 



公有土地信託模式 

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土地信託與受託人(受託 

   銀行)，由受託人利用其專業規劃與管理知 

   識，將開發經營之利潤作為 信託受益分配 

   金交付予受益人。 



涉及國家重大公共建設項目之開發(經營)方式 

 

國家公共建設涉高度資金、時間、人力的投入，倘
若一切資源資金均需仰賴政府提供，有鑑於政府資
源之有限性，或投入重大公共建設而造成其他國家
作為之排擠作用，國際間即有導入民間參與國家重
大公共建設此等公私協力合夥模式以解決此一問題。 

 



土地開發之項目涉及國家重大公共建設 
 

由政府進行開發 

 

 

由民間企業參予開發、 興建、 營運 

 (例如BOT) 

 



BOT之制度功能 

倘若國家公共建設由政府部門承擔，由於官僚體制的缺
乏效 率而提高建設成本與提供延遲等問題，基於建設對
國家經濟發展之重要性，應盡可能開放各種投資興建管
道。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除可以使公共建設的興建成本極小
化， 避免其後續對社會人民造成費率震撼外，另可由該
公共建設特許權取得特許費、權利金等收益。政府不僅
可將建設風險移轉給民 間業者，無需負擔公共設施之開
發經費，更可以將原本資金轉用於其他投資，達到減輕
財政負擔之目的。 

  

 



我國公私協力合作模式之類型 

 BOT 

 BTO 

 無償BTO 

 有償BTO 

 ROT 

OT 

 BOO 

 



BOT之法律本質及架構模式 

由民間機構透過與行政主體、機關之合意契約關係，
投資興建重大公共工程，在興建完成後政府以特許
的方式交民間機構經營一定期間，回饋作為其當初
投資興建及營運、維護的報酬。經營期滿後，民間
機構再依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將工程設施及資產移
轉給行政主體此等合作模式。 

 



BOT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配置 
作為分擔風險與責任之準據 
 

政府機關之權利義務 

 

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 

 

 * 投資契約之變更機制 



BOT開發經營模式之風險控管問題 

相關之風險類型 

 政治及法律風險 

 經濟環境風險 

 財務風險 

 社會環境風險 

 技術風險 

 自然因素風險及不可抗力風險 

風險控管方式 

風險分配原則 

 



風險控管方式 

風險辨識 

風險評估 

選擇風險處置方法 

 迴避風險 

 控制風險 

 轉移風險 



BOT開發經營模式之風險分配原則 
將風險可能產生的成本，歸由能以最小成本預防風險、
控制風險(能以最有效的方法降低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並
於風險發生時，歸由最有能力可以控制使損害不再擴大
及減少損害的人承擔)及最能創造極大化利潤的人(即優勢
風險承擔人)承擔。 

鼓勵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共同承擔原應由國家承擔
之責任，國家也因為民間機構的參予而將原應由自己興
建營運的風險移轉由民間機構承擔，在此等民間及國家
共同承擔公共建設責任，基於共同目標、共同責任、風
險共同的合作夥伴關係，自不應將所有不可抗力風險歸
由民間機構承擔 

 透過訂定BOT契約相關權利義務條款以合理分配公 

        共建設興建、營運的風險 

 透過BOT之信託架構模式以合理控制國家與民間於 

        公共建設開發中所面臨之相關風險 

 



BOT之信託架構模式 



土地開發利用與土地開發之投融資架構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